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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丝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监006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于 2016年 12月 8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

会议应到监事 3 人，实到监事 3 人，出席人数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

规则》的规定。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。会议由监事会主

席康述旻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与会监

事认真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《关于督促罗祥波执行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的议案》  

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十六次

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。虽然公司股东罗红花已经向法院提起撤销股

东大会决议的诉讼，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在司法机关没有依法判决撤销公司

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之前，该项决议处于合法有效状态。现罗祥波

不仅控制公司公章、合同专业章、财务专用章、预留银行印鉴、营业执照正本及

副本、对外公告之深交所 E-key 等重要物品，拒绝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及其他管

理人员进入营业场所履行职务，拒不归还公司物品，并借控制公司营业场所及印

章证件之机散布不实信息。作为公司的监事，应当对公司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

务，监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，坚决要求罗祥波移交公司印章及配

合办理相关交接工作，避免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1 票；反对 2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未获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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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康述旻、彭南京反对理由： 

根据《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，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违反《章程》规定。根据《公司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召集、召

开程序亦违反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罗祥波目前未自己控制公司公章、合同章、财务章及营业执照等公司重要资

料，该等重要资料按照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由公司相关负责人专门保管；监事会

确认财务专用章在公司财务部门保存与管理，营业执照在公司总裁办保存与保管,

得到了公司相关部门邮件的明确回复，符合公司公章的管理制度。并不存在需要

归还公司的情形。 

基于以上理由，鉴于上述股东大会及两次董事会的决议内容和决议程序违反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监事周荣德提议，要求公司监事会督促罗祥波执行公司股东大

会及董事会决议，缺乏合法性基础。此外，股东罗红花已就此向法院提起了民事

诉讼，在判决结果作出前，维持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，有利于公司和员工的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

 




